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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一企业前年停工装

修， 准备今年春节重新开

业。 没想到被突然来袭的

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计

划。 装修工程停滞， 正常

开业遥遥无期。 企业资金

压力沉重， 开始考虑通过

裁员来减轻负担。 而员工

们表示， 企业在疫情期间

裁员， 有背政府部门的相

关政策。 双方相持不下，

各不退让。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了解情况

后， 迅速介入， 邀请专家

志愿团共同参与， 一起制

定调解方案。 在多方不懈

努力下， 通过为每个员工

制定个性化的协议内容，

裁员纠纷得到顺利化解。

疫情停工企业裁员

员工不服引发矛盾

近日，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会在矛盾纠纷排摸过程

中， 接待了一件某企业关于疫情期

间裁员相关法律的服务咨询， 敏锐

的直觉使调解员意识到企业一旦处

理不当， 可能引起群体性矛盾。 于

是， 调解员主动介入， 多次与企业

负责人沟通联系， 希望帮助企业稳

妥处理问题， 平稳渡过难关。

经过前期的现场走访、 电话沟

通， 调解员了解到， 该企业因经营

调整， 于前年开始停工装修， 计划

于今年春节后完成装修开业。 但因

疫情导致装修工程停滞， 停工期间

企业仍按正常出勤向 30 余名员工

支付工资。 长期停业装修带来的资

金回笼压力， 加之疫情爆发导致无

法正常开业， 使得企业不得不考虑

通过裁员来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

而员工代表则认为企业因疫情大幅

裁员， 对员工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

响， 与疫情期间的相关政策相违

背。

掌握了双方的矛盾“症结”

后， 调解员以电话调解和视频调解

的方式组织了多场调解， 就双方的

问题和需求提出了调解方案， 但双

方始终在人员分流数量和处置方式

上无法达成一致。

专家志愿团及时支援

双方让步达成协议

眼见着调解陷入僵持， 调解员

想到了“大调解” 志愿团， 经与杨

浦区人民调解协会沟通， 调解员邀

请了专家志愿团共同参与， 调整了

调解方案。 调解员和专家再次走进

了企业负责人的办公室， 向其详细

解释疫情期间实施裁员的法定程

序， 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并

建议企业发挥工会、 职代会等机构

作用， 避免引起矛盾升级。 听了调

解员和专家的建议， 企业负责人似

乎有所触动， 表达了愿意修改处理

方案和希望再次协商解决的意向。

眼见调解出现了转机， 调解员

利用这个突破口， 再次与员工代表

进行沟通， 仔细解读了疫情防控期

间的相关精神， 并分析了员工们在

疫情期间的实际收入和企业提出的

现行方案。 经过调解员的劝说， 员

工代表的对立情绪也逐渐得到了缓

和， 表示愿意理解企业的难处， 这

让调解员看到了希望。

最终， 在调解员和专家志愿团

的不懈努力下， 企业负责人接受了

人员分流方案交由企业工会研究审

定的建议。 同时， 调解员为每名员

工制定了个性化的协议内容。 随着

一份份调解协议的正式签订， 一场

裁员纠纷也终于尘埃落定。 正是有

了调解员一次次的努力尝试， 一次

次的走访沟通， 最终帮助企业化解

了运营危机， 也有效保障了员工的

权益。

【调解心得】

受疫情影响， 一些企业经营出

现了困难， 为了摆脱经营困境或解

决资金周转困难， 企业往往会采取

降薪或裁减无关紧要岗位人员来缓

解压力。 企业经营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进行裁

员， 但同时也会引发员工的情绪不

稳或发生矛盾。

在本案调解中， 调解员立足疫

情防控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以

稳定特殊时期劳动关系为目标， 鼓

励企业自觉履行义务， 承担社会责

任， 并倡导员工理解企业确因经济

困难所采取的合理应对行为。 积极

建议引导员工与企业通过协商解决

矛盾， 采取停工降薪等灵活方案，

避免裁员给员工带来生活压力， 促

进企业的可持续生存发展。 从法律

法规上帮助企业员工采取妥善有效

的处理方式来面对困难。 企业裁员

的目的是减轻资金压力， 缓解经营

困难， 但是， 裁员也会使企业面临

一时的资金成本上升， 法律规定用

人单位确需依法裁减人员的必须支

付经济补偿。 由于涉及的裁减人员

的工作年限都相对较长， 企业所要

支付经济补偿金数额也不小。 调解

员充分考虑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寻找各方利益平衡点， 准确把握法

律法规与相关政策， 积极主动提出

建议， 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

通过本案的调解， 调解员改变

了以往按纠纷产生的诉求进行调

解， 从调解程序的正当性、 灵活性

和可操作性积极开展协调。 调解的

结果也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 努力做到了双方互利

共赢 ， 解决了企业面临的经营压

力， 稳定了员工的工作岗位。

因疫情无法开业 企业裁员起波澜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调委会邀请专家共同参与化解裁员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盛志新

张某明明已到法定退

休年龄， 但为何其所在单
位还要他 “补上 5 天班”

才肯为他办理退休手续？

原来这起纠纷， 都因疫情

期间特殊的休息时段而

起。 最终在奉贤区青村镇
司法所人民调解员的努力

下， 这起涉疫复工复产纠

纷得以圆满化解———张某

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让步

后 ， 无需补班 ， 顺利退

休。

【事件起因】

张某自 2009 年开始在青村镇

某食品公司工作， 2020 年 2 月 15

日， 张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但在

张某去公司办理退休相关手续时，

公司提出要张某再上五天班。 张某

认为自己已经到达退休年龄， 不愿

意继续上班， 双方沟通无果后， 张

某来到奉贤区青村镇调委会寻求帮

助。

【调解经过】

调解员听取了张某的陈述， 基

本了解事情经过和其诉求后， 当即

采取线上调解的方式， 通过电话联

系公司负责人核实情况。 公司负责

人表示， 公司原定于 2 月 5 日上

班， 但是因为疫情防控， 所以推迟

到 2 月 12 日上班， 公司负责人认

为 2月 5日至 11 日不是节日假期，

休息的天数应当进行补班， 故要求

张某再上五天的班。 而且现在很多

员工还无法复工， 希望张某在退休

后留下来做小时工， 以解公司员工

短缺的燃眉之急。 调解员将公司的

难处和想法转告张某时， 张某坚决

表示只想退休， 不愿补工期， 也不

愿再去做小时工， 公司也不能克扣

其工资。

调解员综合分析后， 婉转地对

张某指出， “你的确已经达到退休

年龄， 劳动合同也已经到期， 公司

再叫你去补工期， 确实不妥。 但是

考虑到现在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期，

各地都在采取封闭式管理， 很多外

省籍员工无法回来复工， 公司的困

难也确实很大， 因此希望你能换位

思考， 能够多体谅公司的难处， 也

希望你在工资方面做出适当退让。”

听了调解员一番诚恳的劝说后， 张

某表示知道当前公司的困境， 同意

不按劳动合同约定结算工资， 但结

算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

准。

随后， 调解员又联系了公司负

责人， 并向其指出， 根据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的规

定，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的， 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

致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

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尽量不

裁员或者少裁员。 符合条件的企

业， 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 企业

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的， 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

支付职工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的， 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

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 职工没有提供正

常劳动的， 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

生活费标准按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在宣传相关法

律政策后， 调解员将张某的真实想

法告知公司负责人， 并建议公司负

责人作出退让， 尽快解决纠纷。 对

于调解员的善意提醒和建议， 公司

负责人表示感谢， 并表态会和张某

好好协商。

次日上午， 张某电话告知调解

员， 公司不再要求其补班， 并对调

解员表示了感谢。

【调解心得】

该起劳动关系纠纷有其特殊

性， 其一是正好发生在疫情防控期

间， 公司面临的是无法及时恢复生

产以及复工后员工短缺的困境， 所

以迫切希望张某能继续上班； 其二

是张某正好达到退休年龄， 并且不

愿意上班的意愿非常坚定。

面对这起特殊的纠纷， 为了更

好地平衡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公司和

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 调解员并没

有机械地按照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劳

动关系问题的规定来处理， 而是综

合考虑张某春节前后仅上了 4 天

班， 公司又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的现状， 更多从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的情怀去宣扬

抗击疫情、 人人有责的战 “疫” 精

神， 最终使双方都认识到疫情防控

期间的特殊性而相互谅解， 矛盾纠

纷也随之化解。

一场疫情，他的法定退休年龄都“错乱”了
奉贤区青村镇司法所耐心调解化解劳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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